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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 

中国证监会2011年11月21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核准文件《关于

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42号），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

划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

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管理人、托管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

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

书。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

10月27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

容。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间：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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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名称：  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日： 2012年6月21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11,996,595.64份 

存续期： 不设固定期限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通过缜密的资产配置原则和严格的行业个

股选择，积极把握行业和个股投资机会，精选具有核心

价值优势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动态优化投资组合，在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实现集合计划资产长期稳健增

值。 

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周期

和市场环境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对相关资产类别的预期

收益进行监控，动态调整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

和现金资产等大类资产配置，自上而下灵活配置资产；

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精选价值相对被低估、成长性

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小的上市公司。在构建和管理投

资组合的过程中，重点布局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的产业和

行业以及经济区域，并根据市场节奏动态优化配置资产

组合。 

管理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数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元） 1,412,105.18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 404,5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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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12,606,363.78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1.051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元） 1.051 

本期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增长率 8.69% 

 

三、管理人报告 

（一）业绩表现 

本集合计划在 2012年 6月 21日成立，截止 2014年 9月 30日，本集合计划

单位净值 1.051元，累计单位净值 1.051元，报告期内单位净值增长率 8.69%。 

（二）投资主办人简介 

许文波先生，吉林大学硕士；证券行业从业年限 12 年；历任东北证券分析

师、投资经理助理、高级投资经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投资主办人、东北证券 1

号、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助理；现任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 

（三）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市场回顾与分析  

2014年第三季度，市场出现了久违的全面强劲上升走势，无论之前走强的创

业板、中小板，还是一直以来走弱的上证指数、沪深300，在三季度都有整体不

错的涨幅，且热点不断扩散，除了中小市值成长股、转型股受追捧之外，蓝筹股

的估值修复也开始启动。最终，三季度市场扭转了年内的市场颓势，并保持了非

常良好的气氛和情绪，对于后市的预期也开始向上修正。市场格局也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从过去不断的缩容炒作过渡到正在逐渐形成增量资金推动的新格局，在

新股市值配售基础上开始累积了一定的赚钱效应，吸引增量资金进一步进场，致

使市场整体性回暖的感觉愈发明显。 

三季度多种主题开始在逐步转热的市场中不断发酵，在上个季度表现突出的

军工、TMT等板块仍然保持活跃的同时，以并购重组、转型、国企改革和沪港通

等事件为推动力的主题机会也在不断涌现。在赚钱效应和增量资金的推动下，市

场投资者看似已经很少纠结经济的基本面真实情况如何，以及上市公司的整体盈

利变动趋势和盈利质量，而更多的是关注转型方向，和未来潜在的改革空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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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明在市场利率水平向下的背景下，市场风险偏好水平的大幅提升。 

6号产品在这个季度仍然坚持过去的长期投资策略，主要持仓保持相对稳定，

同时在观察到市场的格局发生变化之后提升了整体的仓位，仍然采取了较为集中

的持股策略，产品净值回到了1元上方，但同时也在努力寻找更多的优势品种丰

富投资组合，在市场阶段性调整的时机会进一步买入看好的股票和可转债。 

2、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2014年的第四季度，经济的环比改善仍有望持续，只是阶段进程可能会

和短期预期有所差异，而流动性仍然较为充裕，市场利率仍有进一步下行空间。

政策方面改革仍在提速，且同时稳定经济的政策仍在有序释放，致使在改革和转

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速回落不会产生超预期的加速下行。上市公司盈利方面，传统

产业正在经历初步止跌企稳之后的业绩整固期，并购高发，且产业资本活跃，市

场外延式增长有一定驱动力。内生方面，将有可能逐步受到国企改革、新兴产业

加速发展的推动、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合力，有望在未来几个季度出现较

为积极的变化。 

沪港通是A股市场开放的序曲，看似短期只是具备修复估值驱动的催化因素，

但更深层次的，将带来我们的上市公司对标国际，市场投资理念接轨，以及更多

的格局转变，必将为这个市场带来更加深刻的变革。而国企改革，则是继股改之

后，整个市场未来几年最大的政策性红利，国企改革释放出来的活力，有望推动

更多的行业优质公司，从稳健转变为独立行业而自身加速成长的路径，非常值得

期待。除此之外，市场自身的退市机制与注册制，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都会给整个市场以更健康的肌体，给被低估的好公司更多的机会。 

我们在这个阶段，仍然坚信整体市场如果有走向繁荣的机会，那么我们所选

择的长期优势公司没有理由被持续大幅低估，后期这些公司在改革与转型，激发

经营活力的大背景下，也会持续释放出不错的潜力，而且即使市场只是阶段性行

情，相信我们选择的公司在面对市场和行业调整时，它自身的能力仍会持续得以

体现，时间会更多的站在优秀公司的一边。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6号产品会继续加大对于未来优质资产的布局力度，提

升我们对于整体市场的信心，集中持有具备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的优势公司，在

这一波经济改革浪潮中为我们的客户选择更加长远可靠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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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控制报告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试行

办法》、《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

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

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2、风险控制报告 

本集合计划自2012年6月21日成立，开始投资管理运作，截至2014年9月30

日，管理人针对本集合计划的运作特点，通过每日的风险监控工作以及风险预警

机制，及时发现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并提醒投资主办人采取相应的

风险规避措施，确保集合计划合法合规、正常运行。同时，本集合计划通过完善

的风险指标体系和定期进行的风险状况分析，及时评估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面临

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确保集合计划运作风险水平与其投资目标

相一致。 

在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与说明

书以及管理人相关制度进行投资运作，没有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的状况，也未发生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内幕交易和违规交叉交易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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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托管人报告 

 

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4 年第三季度托管人报告 

 

     中国建设银行根据《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和《东

北证券 6 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自 2012 年 6 月 21 日起托管

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本计划”）资产。 

2014 年第三季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及时准确地执行了管理人的投资和清

算指令，办理了本计划名下的资金往来。 

2014 年第三季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对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行为按合同约定

进行了监督，未发现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2014 年第三季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对报告期内资产净值的计算、费用开

支方面进行了复核，未发现管理人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中国建设银行复核了本计划资产管理报告(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有关

财务数据部分，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托管业务部 

2014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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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资产负债表（2014-9-30）                  单位：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 期末余额 

资  产：   负  债：   

    银行存款 2,308,015.46     短期借款 0.00 

    结算备付金 33,794.32 
    交易性金融负

债 
0.00 

    存出保证金 5,268.15     衍生金融负债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280,844.68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 
0.00 

    其中：股票投资 7,396,055.58 
    应付证券清算

款 
0.00 

          债券投资 2,717,887.00     应付赎回款 0.00 

          基金投资 166,902.10     应付赎回费 0.00 

   权证投资 0.00 
    应付管理人报

酬 
12,548.49 

          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 
0.00     应付托管费 2,091.39 

    衍生金融工具 0.00 
    应付投资咨询

费 
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0.00     应付交易费用 8,647.90 

    应收证券清算款 0.00     应交税费 0.00 

    应收利息 12,949.25     应付利息 0.00 

    应收股利 0.00     应付利润 0.00 

    应收申购款 0.00     其他负债 11,220.30 

    其他资产 0.00     负债合计 34,508.0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1,996,595.64 

        未分配利润 609,768.14 

    
    持有人权益合

计 
12,606,363.78 

   资产合计 12,640,871.86 
   负债及持有人

权益总计 
12,640,871.86 

 

（二）集合计划经营利润表（2014-7-1至 2014-9-30）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一、收入 1,488,195.33 

1、利息收入 30,730.36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8,8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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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利息收入 11,813.34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0.00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10,066.30 

2、投资收益 449,886.73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311,103.99 

      债券投资收益 91,132.34 

      基金投资收益 0.00 

      权证投资收益 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0.00 

      衍生工具收益 0.00 

      股利收益 47,650.40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07,578.24 

4、其他收入 0.00 

二、费用 76,090.15 

1、管理人报酬 49,422.23 

2、托管费 8,237.02 

3、销售服务费 0.00 

4、交易费用 13,405.25 

5、利息支出 0.00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0.00 

6、其他费用 5,025.65 

三、利润总和 1,412,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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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  票 7,396,055.58 58.51% 

债  券 2,717,887.00 21.50% 

基  金 166,902.10 1.32%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2,341,809.78 18.53% 

其他资产 18,217.40 0.14% 

合  计 12,640,871.86 100.00% 

注：1.其他资产：包括应收利息和存出保证金两项。 

2．其他资产：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总资产比例（%） 

    应收利息 12,949.25 0.10% 

存出保证金 5,268.15 0.04% 

合 计 18,217.40 0.14% 

注：本报告中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总资产或净资产比例的分

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

例 

1 600886 国投电力 110,000 762,300.00 6.05% 

2 600519 贵州茅台 4,700 762,011.00 6.04% 

3 600900 长江电力 95,000 750,500.00 5.95% 

4 002372 伟星新材 47,000 634,030.00 5.03% 

5 601006 大秦铁路 80,000 622,400.00 4.94% 

6 000895 双汇发展 18,000 604,080.00 4.79% 

7 002022 科华生物 20,000 538,800.00 4.27% 

8 002032 苏 泊 尔 33,000 514,800.00 4.08% 

9 600563 法拉电子 14,000 476,280.00 3.78% 

10 600697 欧亚集团 20,000 416,200.00 3.30%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明细 

序号 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

例 

1 110019 恒丰转债 6,400 786,688.00 6.24% 

2 113001 中行转债 7,000 724,150.00 5.74% 

3 125089 深机转债 3,500 356,069.00 2.82% 

4 110015 石化转债 3,000 326,640.00 2.59% 

5 110017 中海转债 3,040 315,400.00 2.50% 

6 113006 深燃转债 2,000 208,940.00 1.66%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持有6支债券。 

（四）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基金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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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码 基金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

例 

1 161812 银华 100 225,239.00 166,902.10 1.32%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持有1支基金。 

（五）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权证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六）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被监管

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到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七、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21,786,752.43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0 

红利再投资份额 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9,790,156.79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11,996,595.64 

 

八、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相关事项 

1、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2、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变更。 

3、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二）本集合计划托管人相关事项 

1、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托管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2、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变更。 

3、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

罚。 

（三）本集合计划相关事项 

1、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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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未进行收益分配。 

3、本集合计划没有投资于管理人及与管理人有关联方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

券。 

 

九、备查文件目录及查阅方式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42号） 

2、《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3、《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4、《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5、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二）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查阅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305 号 4楼 

网址：www.nesc.cn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686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